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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师范大学汇华学院 

教学实习实践经费使用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全面规范我院教学实习实践经费（以下简称“经

费”）的使用管理，提高经费使用效益，保证教学实习实践效

果，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章  经费管理 

第二条 经费实行学院、学部两级管理。由学院确定经费标

准，各学部依据实习实践人数编定经费预算。经费按单位包干

使用，超额不补。经费的报销审核由教务处负责。 

第三章  经费的列支范围与标准 

第三条 学生外出进行教学实习实践的食宿补贴等费用及

支付标准： 

（一）实习学生的食宿补贴。顶岗实习学生的食宿补贴标

准为每生每月 90 元；教育实习、毕业实习学生的食宿补贴标准



依实习地点分为两档：市外每生每月 60 元，市内每生每月 40

元；校外课程实习实践、校内实习实践的学生不享受补贴。 

（二）因参与教学实习实践需支付的其它辅助费用，如参

与食品、医药、卫生、特殊教育、幼儿教育等行业的实习实践需

支付的体检费、办理相关资格证的手续费等。 

（三）教学实习实践工作结束后，对优秀实习生和优秀指

导教师进行表彰奖励时用于购买奖品、荣誉证书的费用。 

（四）因组织学生进驻和撤离实习实践地点所需租用交通

工具的费用。 

第四条 教师在指导或管理学生进行教学实习实践期间的

教学工作量、差旅费、食宿补贴等费用及支付标准： 

（一）专业指导教师的教学工作量按每天 4 课时计算；管

理人员按每天 8 小时计算工作量，不计算教学工作量。 

（二）教师在外地指导或管理学生教学实习实践期间产生

的住宿费按《河北师范大学汇华学院差旅费管理办法（试行）》

中的限额标准报销。 

（三）教师在外地指导或管理学生教学实习实践期间的伙

食补助费按下述原则办理：15 天以内的伙食补助费每天 100 元；

第 16 天到 30 天（含）以内的伙食补助费每天 30 元；超过 30

天的，自 31 天开始伙食补助费每天 20 元。 

（四）教师在市内指导或管理学生教学实习实践，不享受

食宿补贴。 

（五）教师指导或管理学生教学实习实践，只报销进驻实



习单位和实习结束时撤离实习单位的交通费用，不再报销其它

交通费用。 

（六）顶岗实习驻县教师的补贴标准为每月 900 元。 

（七）巡回指导教师的差旅费按《河北师范大学汇华学院

差旅费管理办法（试行）》中的限额标准报销。 

第四章  经费的使用程序 

第五条 各学部在每学年末申报下一学年实习实践计划时，

应根据专业特点，本着合理使用、保证实习效果的原则进行详

尽的经费预算，列明开支项目、金额和相关计算依据。经费预

算由教务处审核后报主管院长审批，并作为经费结算和报销的

依据。 

第六条 各学部应严格按教学实习实践计划组织实施实习

实践工作并按经费预算方案控制相关费用支出。 

第七条 教学实习实践工作结束后，学部应以专业为单位收

集相关费用的票据并编定师生实习实践补贴发放表报教务处审

核，经学院主管院长审批后，到财务部门进行财务结算。 

第八条 参加教学实习实践的学生属下列行为之一者不得

享受补贴： 

（一）擅自变更并隐瞒实习实践地点。 

（二）因前次实习实践成绩考核不合格而重新进行实习实

践。 

第五章  其  它 

第九条 本办法针对学生教育实习、顶岗实习、毕业实习和



部分专业课程实习实践的经费使用管理，其他形式的教学实习

实践经费使用管理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十条 本办法自 2014—2015 学年第一学期开始执行，由

教务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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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 12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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